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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我国食品相关产品标识和使用说明规范，以期为生产企业设计标签的合规性提供技

术指导。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食品相关产品标签管理的法规和文献，归纳总结食品相关产品标识

和使用说明的技术要求。我国标准并未像欧盟一样规定只有通过了食品相关产品国家标准质量要

求的产品才能标注“食品接触用”标识，导致“食品接触用”标识品牌效应不佳。另外，我国标

准对产品的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并无系统、全面的规定，建议健全相关管理规范及标准，使“食

品接触用”标识与产品质量挂钩，形成品牌效应；细化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的法规及标准规定，

由此促进食品相关产品标识和使用说明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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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researched label symbols and instructions of food contact products in China, expecting to 

provide technical guidance on label design regulation for manufacte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food contact product labeling and instructions for use by review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on food contact product. This study finds that China’s standards do not 

specify that only products having passed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food 

contact products can be marked with the "food contact" symbol, resulting in poor "Food contact" 

symbol brand effect. In addition, the standards do not hav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the product instructions and precau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so that the "food contact" symbol is linked to good quality of the 

product and brand effect can be strengthened. We also suggest to refine the instructions and precautions 

for use of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thereby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labeling of food 

contact products and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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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相关产品是各种可能与食品接触的产品

的总称，包括用于食品包装的材料、容器和工具，

也包括可能间接与食品接触的油墨、粘合剂、润

滑油等[1]。食品相关产品用途特殊，覆盖面较广，

涉及塑料、纸、橡胶、金属、竹木等 10 余种材质。

但是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中并无食品相关产

品这一门类[2]。因为其与食品接触的特殊性，需

要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产品标签和说明书消费者接触产品的第一媒

介，其作用是指消费者正确地选择和使用产品[3]。 

2016 年发布的 GB 4806.1—2016《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4]第 8

条款产品信息指出所有已经或可能预期与食品接

触的产品应该标注“食品接触用”标识来明示该

产品为食品相关产品，但是该标准并未规定只有

通过了食品相关产品国家标准质量要求的产品才

能标注“食品接触用”标识，导致“食品接触用”

标识品牌效应不佳，无法形成品牌叠加效应。此

外，我国对产品质量的监管通常为监督抽查的形

式，监督抽查通常以产品类别为单位。如果产品

未标注“食品接触用”标识，可能会使一些功能

边缘化的产品游离于监管之外。我国对食品相关

产品的使用说明以及注意事项并无系统、全面的

管理规范。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食品相关产

品标签管理的法规和文献，归纳分析食品相关产

品标识和使用说明的管理规范及标准，找出我国

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从而提出进一步改进和完

善的措施，以期促进食品相关产品标签中标识与

使用说明更加规范。 

1  我国食品相关产品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

监管现状及存在问题 

1.1  我国食品相关产品标识存在问题 

2016 年国家卫计委发布了一系列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国家强制性标准，将食品相关产品作为

一类特殊的类别进行划分，标志着食品相关产品

进入一个新的监管模式。但是食品相关产品由于

其功能的特殊性也存在很多边缘化的产品，例如

有的密胺制品，既可以做宠物食盘又可以做餐盘；

有的迷你的厨房用具既可以做儿童的仿真玩具又

具有烹饪功能；一些橡胶密封圈既可以做化工密

封圈又可以做食品加工机械的密封圈。诸如此类

的产品存在一些模糊化的用途，这些产品一旦出

现质量问题，其是否需要符合食品相关产品的质

量安全要求便会带来争议，从而形成监管漏洞，

给监管和消费者维权带来不便[5-6]。 
 

   
 

图 1  功能边缘化的食品相关产品 

Fig.1  Products that can be used for both food  
contact and other functions 

 

1.2  我国食品相关产品“食品接触用”标识监管

现状 

GB 4806.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4]第 8 条款产品

信息指出所有已经或可能预期与食品接触的产品

应该标注“食品接触用”或加印、加贴调羹筷子

标识（见图 2）来明示该产品为食品相关产品。

这一强制性规定，使得这些使用功能模棱两可的

产品有法可依。但是 GB4806.1—2016[4]中又称，

如果产品预期接触食品的用途很明确，像筷子、

炒锅等产品，不会导致消费者混淆，可无需注明

“食品接触用”“食品包装用”或加印、加贴调羹

筷子标识。所以并不是所有与食品接触的产品都

必须标注“食品接触用”标识，由此可能产生一

些监管漏洞，使一些功能边缘化的产品游离于监

管之外。 

 
图 2  GB 4806.1—2016 中“食品接触用”标识 

Fig.2  “food contact” symbol in GB 4806.1—2016 

 

与此规定相应的，2017 年上海市发布的《上

海市食品安全条例》[7]第二十五条中规定上海市

生产的食品相关产品应当在包装、标签、说明书

的显著位置标注“食品用”字样。以此可见，上



第 30 卷 2022 年 第 4 期  产业经济 

 

 213  

海市生产的食品相关产品均应标注“食品用”标

识。相应地，像塑料购物袋、不锈钢器具、橡胶

密封圈等这些产品标准中规定了需要标注“食品

接触用”标识，则必须遵循其执行标准进行标注。

表 1 归纳总结了产品标准中规定需要标注“食品

接触用”标识的示例。 
 

表 1  产品标准中规定需要标注“食品接触用”标识示例 

Table 1  Examples of products need to be labeled for “food contact” symbol  

产品类别 执行标准 材质大类 具体要求 

淀粉基塑料购物袋 GB/T 38079—2019[8] 塑料 
食品直接接触用淀粉基塑料购物应明确在塑料购物袋上

标识“食品直接接触用淀粉基塑料购物袋” 

生物降解塑料购物袋 GB/T 38082—2019[9] 塑料 
食品直接接触用生物降解塑料购物袋应明确在塑料购物

袋上标识“食品直接接触用塑料购物袋” 

包装容器 自立袋 BB/T 0076—2018[10] 塑料 应注明“食品接触用”“食品包装用”或类似用语。 

不锈钢餐具 GB/T 15067.2—2016[11] 金属 标注“食品接触用”字样 

不锈钢器皿 GB/T 29601—2013[12] 金属 应标注“食品接触用”字样和主体不锈钢类型 

不锈钢真空杯 GB/T 29606—2013[13] 金属 “食品接触用”字样 

不锈钢水果刀 GB/T 30769—2014[14] 金属 “食品接触用”字样 

烘烤加工食品用 

器具 
GB/T 32389—2015[15] 金属 “食品接触用”字样 

日用压力锅橡胶密封圈 GB/T 29992—2017[16] 橡胶 “食品接触用”字样 

  

1.3  我国标准中关于使用说明标注的规定 

标签标识中使用说明不完整或不准确容易误

导消费者使用并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17]。规

范的使用说明，不仅能指导消费者正确、安全的

使用产品，还能帮助生产企业界定清晰的主体责

任范围[18]。如易碎的玻璃制酒杯，在其包装箱就

应标签“轻拿轻放”等中文警示说明或相关警示

标识。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19]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中对产

品的警示说明均有规定。GB 4806.1—2016 中对

产品特殊使用说明也作出规定。本文从产品使用

温度、接触食品种类的限制、安全警示用语 3 方

面阐述产品使用说明规范。 

1.3.1  使用温度的标注要求 

塑料水杯，不粘锅等食品相关产品涉及塑料，

涂层等有机高分子材质，如果温度过高可能引起

形变，或有害物质迁移出。在黄伟等密胺餐具中

甲醛迁移量的研究中有数据指出密胺餐具在高温

下（100 ℃）其甲醛迁移量相较于较低温度（70 ℃）

有十分明显的增加[21-23]。在 2021 年国家缺陷产品

召回中查询到有 9 批次的密胺餐具因为未标识

“不能置于微波炉使用”而召回[24]。对于新兴的

可降解的塑料，因为其结构的特殊性，导致其耐

温性不高，都有使用温度不得高于 100 ℃的限制。

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正确的传递给消费者，就可能

引起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的事故。表 2 归纳总结

了常见的塑料与涂层材质食品相关产品的温度

限制。 

1.3.2  接触食品种类的限制 

食品相关产品在与食品接触的过程中，由于

物质扩散原理，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迁移。迁移就

是指材料中的某些组分转移到与其接触的食物上 

 

表 2  常见的塑料与涂层材质食品相关产品的温度限制 

Table 2  Temperature limits for food contact products made of plastics and coatings 

材质俗称 （通用类别名） 产品种类示例 标准要求 使用温度限制 

Tritan 改性 PCT 塑料饮水杯，奶瓶 GB 4806.6—2016[25] 使用温度不得高于 100 ℃

聚甲醛 POM 食品加工小家电的塑料部件 GB 4806.6—2016[25] 使用温度不得高于 121 ℃

聚四氟乙烯 PTFE 不沾涂层锅 GB 4806.10—2016[26] 使用温度不得高于 250 ℃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MF 塑料水杯、塑料餐盘、塑料碗 GB 4806.6—2016[25] 不得用于微波炉加热 

聚乳酸 PLA 可降解吸管、可降解水杯 GB 4806.6—2016[25] 使用温度不得高于 100 ℃

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

丁二醇酯 

PBAT 可降解餐盘、可降解塑料购物袋 GB 4806.6—2016[25] 使用温度不得高于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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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例如一些带有颜色的塑料包装材料在遇

到油脂类食物时会将食品染色的情况，这是因为塑

料中的着色剂随着与食物的接触而转移到食物

中[27]。国家卫健委在制定标准时通过实验发现某类

材质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较容易发生迁移，所以会

在标准的备注或者注意事项中指明接触食品种类

的限制。当食品相关产品有接触食物的限制时，需

要在产品标签的使用说明中提示消费者，以规避自

身风险。但目前并无标准细化总结此类接触食品种

类的限制。表 3 归纳了常见材质接触食品的限制。 
 

表 3  常见食品相关产品接触食品的限制 

Table 3  Restrictions of common products in contact with food  

材质名称 通用类别名 产品种类 标准要求 接触模拟物限制 

对苯二甲酸二甲酯与 1,4-

丁二醇、己二酸和六亚甲

基二异氰酸酯的聚合物 

PBT 可降解餐盘、可降解塑料

购物袋 

GB 4806.6—2016[25] 生产的塑料材料或制品不得

用于接触含乙醇食品 

未覆有机涂层的铝和铝合

金、铜和铜合金、以及金

属镀层 

– 金属餐具、厨具 GB 4806.9—2016[28] 不得接触酸性食品 

纸杯 – 纸杯 T/SAFCM 023—2020[29] 不适用盛放酒精类饮料 

不锈钢 – 不锈钢真空杯 GB/T 29606—2013[13] 1）不得存放碳酸饮料 

2）不得用于对乳制品或婴儿

食品的长时间保温 

不锈钢、铝、塑料 – 不锈钢、铝、塑料材质的

运动水壶 

GB/T 30230—2013[30] 不应盛酒、碳酸饮料、高酸度

液体、高碱性液体 

 

1.3.3  安全性警示用语 

食品相关产品如有涉及错误使用可能导致安

全性伤害的时候应该在标签或说明书中加以说明

并用警示语的形式提示。警示语的目的是用于提

示该产品的使用对象范围及潜在的危害，以便使

消费者更加安全、合理地使用[31-32]。安全警示用

语主要涉及三大方面。一类是涉及婴幼儿等特殊

人群使用产品，婴幼儿食品接触制品的标签标识

应在产品使用说明和安全警示上更有针对性。如

含有吸管的产品应标注“适合 6 个月以上婴幼儿

使用”[33]。第二类是类似吸管、果刨刀含有锐利

尖端等伤害性的产品也应作出安全警示，不锈钢

果蔬刨通用要求在产品或包装物明显位置上应标

有清晰的“儿童不宜接触”警示语。含有尖头的

吸管产品应标注“产品尖锐，儿童应在成人监护

下使用本产品”。第三类是涉及高压力、高温度可

能造成潜在伤害的产品也应作出安全警示。“压

力锅应在稳定的灶具上使用，用电炉加热时，炉

盘口径不能大于锅底直径，用燃气炉灶时，应避

免火焰卷烧锅壁。” 
 

表 4  常见食品相关产品标注安全警示用语示例 

Table 4  Examples of common food contact products labeled with safety warning terms 

产品种类 标准要求 建议安全警示用语 

含吸管的奶瓶 GB 38995—2020[33] 吸管不适合 6 个月以下婴儿使用 

牙签 T/SAFCM 017—2020[34] “产品尖锐，儿童应在成人监护下使用本产品” 

尖头吸管 GB/T 24693—2009[35] “产品尖锐，儿童应在成人监护下使用本产品” 

不锈钢果蔬刨刀 QB/T 4856—2015[36] “儿童不宜接触” 

压力锅 T/SAFCM 019—2020[37] “锅类产品倾斜时，请勿打开盖子或按下出水开关，以免溢出烫伤；产品接近脸

部或眼部等其他部位时，请勿打开盖子或按下出水开关，以免喷出烫伤。”“请

勿放在婴儿可触摸到的地方（以免烫伤或碰撞）” 

运动水壶 GB/T 30230—2013[30] 14 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 

 

2  国外食品相关产品标识要求 

2.1  欧盟食品相关产品标识要求 

刀叉标识是欧盟的一个食品安全标识（见  

图 3）。欧盟 2004 年颁布针对与食品接触物质的

法规 1935/2004[38]，在欧盟成员国销售和食品有

接触的产品必须严格符合该指令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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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1935/2004 中第 15 条规定了食品相关产品标

签的具体要求，其指出通过了欧盟的食品级接触

材料安全指令的产品应在包装或表面标注刀叉标

识，表示“产品可用于接触食品”。在欧洲市场上，

有刀叉标识的产品能增强顾客对其的信心和购买

欲望，是强有力的市场工具，大大增加了产品在

市场上的竞争力。 

 

 
 

图 3  EN 1935/2004 规定的食品接触标识 

Fig.3  “food contact” symbol in EN 1935/2004 

 

2.2  美国食品相关产品标识要求 

美国联邦法规《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

将食品相关产品作为间接的食品添加剂纳入管理

范畴[39]。其中对于产品标签的管理要求在产品随

附文件或标签中附上食品接触材料预期用途说明

等，包括“接触食品的最大量”“预期接触的食品

种类”“预期接触食品的最高温度”等，同时对于

重复使用的物质需提供典型的使用场景。另外，

其并无统一要求标注“食品接触用”标识，而是

规定陶瓷等功能多样化的产品，如果预期不与食

品接触需要标注“非食品接触用”。 

2.3  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欧盟与美国对于食品相关产品的标签仅有框

架性的规定，也无细化的具体要求。与欧盟规定

不同的是，我国标准并未规定只有通过了食品相

关产品国家标准质量要求的产品才能标注“食品

接触用”标识，导致“食品接触用”标识品牌效

应不佳，无法形成品牌叠加效应，建议将“食品

接触用”标识作为食品相关产品的“通行证”。标

注“食品接触用”标识一方面是代表生产者已经

明确企业本身为产品质量责任主体，另一方面给

监管者明确监管范围，使某些游离于监督抽查管

理范围边缘的产品有正确的归属类别。这样一来，

既有利于产品的质量提升，也让消费者在购买产

品的有更好地选择依据。 

3  对我国食品相关产品标签中标识与使用

说明规范管理的建议 

3.1  完善与细化当前食品相关产品标签标准 

目前 GB 4806 系列，标准在产品标签和使用

说明方面并无细化的具体指导规范，一些可能造

成安全性伤害的警示用语、有接触食品种类限制

的提示用语未强制化，因此建议制定细化的产品

说明书，进一步明确规定生产企业在标签使用说

明中应提供使用说明注意事项和安全警示用语，

以便为企业提供具体的参考依据。 

3.2  促进标识与质量挂钩，加大宣传效果 

我国标准并未规定只有通过了食品相关产品

国家标准质量要求的产品才能标注“食品接触用”

标识，导致“食品接触用”标识品牌效应不佳，

无法形成品牌叠加效应。建议通过产品质量检验

和“食品接触用”标识相结合，营造出“食品接

触用”标识代表质量保证的良好氛围。 

3.3  发挥行业协会共治作用 

建议通过行业协会组织对相关法律法规、国

家标准的宣贯，让企业及时了解到最新政策、最

新标准。行业协会还可通过组织企业开展标签研

讨会等形式，引导企业在源头上增加对标签合规

性的重视程度。 

4  结论 

本文探究了国内外关于食品相关产品标签标

识和使用说明的规定，相较于国外简单笼统的规

定，我国标签标识规定较为全面。但是在“食品

接触用”标识和使用说明方面和还有待提升，从

产品使用温度、接触食品种类的限制、安全警示

用语 3 方面阐述产品使用说明规范，建议将“食

品接触用”标识作为食品相关产品的“通行证”，

为今后标准的制修订和生产企业对标签的设计提

供了较好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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